申請消防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

依據消防法第7條規定：申辦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及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僅限具消防設備師或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執業證書者，始可辦理。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 
壹、申辦方式及作業流程： 
以郵寄方式、親自到場掛件、網路掛件(由消防局網站首頁「人民線上申辦系統進入」)。 
貳、應備文件： 
一、 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 
二、 設計、監造委託書。(檢附設計人、監造人等證書)
三、 切結書。 
四、 建築物「一般、無開口」樓層檢討表。 
五、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表。 
六、 消防圖說。 
七、 建築圖說。 
八、 建造執照(增建、改建、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等應檢附使用執照)。 
九、 蓋有都市發展處收文章之建造執照申請書(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等應檢附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申請書)。 
十、 相關證明文件。 

註：八、九項得檢附影印本(應簽章加註與正本相符)。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 
壹、申辦方式及作業流程 
以郵寄方式、親自到場掛件、網路掛件(由消防局網站首頁「人民線上申辦系統進入」)。 
貳、應備文件： 
一、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申請書。 
二、蓋有都市發展處收文章之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三、建造執照(增建、改建、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等應檢附使用執照)。 
四、監造、裝置委託書。（檢附監造人、裝置人等證書） 
五、建築物「一般、無開口」樓層檢討表。 
六、消防安全設備監造紀錄表。 
七、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 
八、消防安全設備證明文件。 
九、消防安全設備相關照片(含施工、安裝、測試等)。 
十、消防竣工圖說(含建築相關圖說)。 
十一、相關證明文件。 

註：二、三項得檢附影印本(應簽章加註與正本相符)

參、受理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十三時卅分至十七時卅分。

肆、辦理期限：受理案件後七至十日工作天為原則；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延長，最長不得超過二十日工作天。 

伍、承辦單位電話：臺中市消防局災害預防課（04）23101396； 04-23101119轉330、331

